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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占用清理計畫流程圖（附件1）、占用清理計畫處理期程（附件2）、截至106年2月28日市

有房地被占用尚待積極處理清冊（附件3）、106年3月1日以後新增市有房地被占用尚待積極處理

清冊（附件4）、市長室會議紀錄 

 

主旨：貴機關學校經管市有財產應覈實登錄於本府財產管理系統（以下簡

稱財管系統），倘市有房地發現被占用情事，應確實依「臺北市政

府加強清理及處理被占用市產計畫」（以下簡稱占用清理計畫）積

極清理，並落實掌控被占用案件處理進度，請查照。 

說明：  

一、依106年5月4日市長室會議決議事項一、1.「本府各機關學校應覈

實登錄財產資料，如有登錄不實應予嚴懲；占用處理應建立流程及

PM制度，由PM掌控每案處理進度，進度不符預定時程，要有偵測及

監督機制，請財政局函知本府知照辦理......」辦理。 

二、查本市市有財產管理作業要點第14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應由

財產管理單位依財產之類別及其會計科目統馭關係，予以分類、編

號，詳實登錄於主管機關開發之財產管理系統」，爰各機關學校經

管之財產如有新增或異動，應即登錄財管系統。財產資料登錄後，

如發現有誤繕、漏登、標示變更或其他原因致產籍資料與實際狀況

不符時，應即時辦理釐正。又倘有經管宿舍，或經管不動產有閒置

或低度利用、出租或提供使用、委託經營管理，及被占用情形，應

分別於財管系統公有宿舍、公有閒置(未利用)低度利用、公用租

借、委託經營及公用被占用子系統中登錄列管，並隨時更新最新處

理情形，以維市有財產資料之正確性。如有登錄不實，將依上開市



長室會議紀錄辦理。 

三、另為加強清理及處理被占用市有房地，本府業訂定占用清理計畫，

除羅列占用之可行處理方式及程序，供各機關學校處理占用業務參

考外，並訂有據實查報、排定處理時程積極清理及按時查報最新處

理情形等作業管制規定（附件1）。惟實務執行上，仍有部分案件

列管多年未能積極清理情形，經市長於106年5月4日市長室會議指

示，占用處理應建立流程及PM制度，由PM掌控每案處理進度，進度

不符預定時程，要有偵測及監督機制，請各機關學校確實遵照辦

理。又為積極清理被占用市有房地，嗣後各機關學校發現占用，應

請確實依占用清理計畫辦理，經釐清占用人及占用情形後，應即登

錄財管系統列管及發函通知占用人繳納使用補償金並返還房地，經

函催2次占用人仍置之不理者，應即訴訟排除占用。至占用案件之

處理期程，應請於釐清占用人及占用情形後6個月內，協調占用人

簽訂契約、騰空返還、以按期繳納使用補償金方式暫緩處理，倘占

用人置之不理，並循訴訟方式處理（附件2）。 

四、為利於106年6月5日前彙整占用清冊送市長室，茲檢送財管系統列

管截至106年2月28日止，處理情形為催收使用補償金、協調處理

中、蒐集資料處理中及擬專案處理等被占用尚待積極處理清冊（附

件3），請於106年5月25日（星期四）前填報目前處理進度、催收

進度、占用型態、PM，並查復是否涉及議員協調案件。另106年3

月1日以後新增被占用案件，亦請依106年5月4日市長室會議指示，

按財管系統公用被占用子系統列管資料，覈實填報106年3月1日以

後新增被占用尚待積極處理清冊（附件4），俾彙送市長室。 

 
正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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